
                                      院 
    國立清華大學     學年度                    延聘教師校遴聘委員會審議紀錄申請表 

       系（所）                             （113.4.12） 

 

姓名  
本次院推薦 

新聘教師人數 
 

本案優先順序 
（可選擇填寫） 

    
擬聘任 
職稱 

 
 

院 

推 

薦 

理 

由 

1.新聘教師之專長及優勢，如何符合聘任單位之需求和未來發展： 
 
 
 
 
 
2.跨領域或與其他系所合聘之具體規劃說明（雙方已有共識更佳）： 
 
 
 
 
 
※彈性薪資建議點數：_____點。 
(僅不符「國立清華大學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資格者（備註 2）需填寫，並請依「國立清華大學延
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原則」第七點第一項第一、二款之點數範圍給予建議點數。) 
                              
 

             院 長                   年     月    日 

 

檢 
附 
資 
料 

 
□  1.擬聘教師資料表             □  5.外審紀錄    份 
□  2.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  6.著作目錄 
□  3.系（所）及院教評會紀錄     □  7.其他 
□  4.推薦信     份             （請按順序排列，電子檔請合併為同一檔案） 

 

校 
長 
核 
示 

 

校 
教 
師 審 
遴 議 
聘 結 
委 果 
員 
會 

 
□

同

意

聘

任 

是否符合「國立清華大學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獎勵金資格(此欄位由研發

處勾選) 

                        日期：      年   月  日 

□ 是 □同意給予彈性薪資獎勵（備註 3） 
 教授(研究員)：每月獎勵______點，獎勵期間______年。 
 副教授(副研究員)：每月獎勵______點，獎勵期間______年。 
 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第一年每月獎勵______點，第二、三

年每月獎勵______點。 
(每點金額視本校當年度經費狀況訂定) 

 
□不同意給予彈性薪資獎勵。 

 
 

日期：      年   月  日 

□ 否 □給予彈性薪資獎勵_____點(每點金額視本校當年度經費狀

況訂定)，獎勵期間自到職日起至到職下一學年度 7 月 31
日止。 

□不同意給予彈性薪資獎勵。 
 

日期：      年   月  日 
 

How do the expertise and strengths of the newly hired faculty align with the need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hiring department?

Explanation of Specific Plans for Interdisciplinary or Joint Appointments with Other Departments

Application Form for the Review Record of the 
Faculty Recruitment and Selection Committee

校務研究中心6 黃敬哲
螢光標示



□不同意聘任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 有關院推薦理由，請對於（1）新聘教師之專長及優勢，如何符合聘任單位之需求和未來發展，

以及（2）跨領域或與其他系所合聘之具體規劃說明（雙方已有共識更佳），此二部分加以敘述。 

2. 「國立清華大學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第二點： 
（1） 申請機構獎勵之延攬對象(以下簡稱受延攬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2） 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3） 延攬人於申請機構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3. 「國立清華大學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第三點： 
（1） 教授(研究員)：每月獎勵額度以 4-15 點為原則。 
（2） 副教授(副研究員)：每月獎勵額度以 3-10 點為原則。 
（3） 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每月獎勵額度以 1-6 點為原則。 
（4） 受延攬人如為國際知名院士或國際知名專家學者，得視其專業領域、學術地位、特殊

技術及工作經歷等，參考其原國外服務單位之待遇，經專簽核准後，支給較高之獎勵

額度。 

4. 送件時，審議紀錄表請以紙本繳交，其餘備審資料請依照檢附資料排序後，以 PDF 電子檔提交。 

5. 「校教師遴聘委員會」同意聘任者，經校長核定後提交「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